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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

第三年 第七十六號 

第三百零七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萆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J r 席 M r A P A R O D I (法蘭西）。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屮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^ 克 蘭 蘇 椎 埃 f f t t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八 十 九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 文 件 S / A g e n d a 307) 

一 通 爭 日 程 

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九十、‧通過讖事日程 

(SS事日程通過） 

九 十 一 .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請 ,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Bey 

F a w z i , 伊 拉 克 代 表 M r A l - A s d , 黎 巴 嫩 代 表 

M r Mahk，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JamalBey 

H u s s e i n i , 及 巴 勒 斩 坦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

Eban各就安全理事會會遴席位。） 

主 席 吾 等 現 耱 櫝 昨 日 [ 第 三 0 六 次 會 

議 ] 開 始 之 3 論 。 本 理 事 會 現 有 决 議 案 草 案 

二 件 [ 文 件 S / 7 9 4 / R e v 1 及 S / 7 9 5 ] 。 茲 請 中 

國代表螢言。 

夏 晉 轔 先 生 ( 中 國 ） 本 代 表 圑 認 爲 1 ^ 

安 全 i l 事 會 通 過 其 五 月 十 七 日 [ 第 三 0 二次 

會 决 > l i 案 " 來 ， 巴 勒 斯 i f l 之 情 勢 : î k 無 根 

本之改變。吾人仍堅持本代表圑五月十2：R 

[第二九二次會議]陳述中之立場。因此，本 

代 表 礙 難 對 文 件 S / 7 9 4 / R e v 1所載之蘇聯决 

案草案表矛贊同。 

吾 人 認 爲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圑 所 提 决 案 草 

案 [ 文 件 S / 7 9 5 ] 中 之 建 議 ， 似 稱 公 允 ， 且 可 

能改善巴勒^坦之情勢。故吾人擬在原則上 

贊 决 案 草 案 ， 睢 ^ 决 案 草 案 各 項 付 

W 論 時 ， 吾 人 保 留 發 t 權 自 不 待 言 。 

M r E B A N (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按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决 遴 案 草 案 [ 文 件 S / 7 9 5 ] 之 

提出係聚接亞拉伯國家担絕接受五月二十二 

日 [ 第 三 〇 二 次 會 > â ] 所 通 之 停 戰 决 之 

後。吾等現在藎鏵熟盧，而巴勒斯坦仍陷於 

猛烈之戰火中。亞拉伯之砲驊聖城及埃及之 

森炸台拉維夫（Tel Av iv )皆明顯表示對安全 

理事會最鄭重呼翻之蔑視。 

(自此畤起，開始應用卽時傅譯制度） 

M r E B A N ( 巴 勒 斯 W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在 

此次辯論之A程中，亞拉伯國家及英聯王國 

代表幾乎同聲祺述亞拉伯國家拒絕停戰，籲 

之 口 實 。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因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放 

棄亞方所視爲公平合PS之政治條件，故對於 

亜方之拒絕行爲及後果表矛寬恕。此種明晰 

^ 句 將 ; ^ 决 案 草 案 中 之 舆 正 原 則 及 策 略 暴 

故菩等大可據此而對該草案作一精 

粹條件之停戰與附有政治條件之 

停 戰 非 爲 同 一 原 則 之 不 同 應 用 ， 而 係 兩 種 

相反之原則。此卽謂彼此乃處*^完全相反之 

地位。無條件停戦係確12和平之原則，係擁 



關係上不fl=使用威脅或武力。此主義具有 

絕 對 性 ， 旣 不 能 加 《 折 衷 ， 又 不 能 附 帶 條 

件。 

在另一方面，有條件停戰之提議乃是對 

^ 學 1 ^ 理 《 之 一 種 砭 損 ， 因 其 所 擁 讒 者 4 外 

jy暴力爲得計，W威脅爲有效手段及視片面 

武 力 爲 最 政 策 之 原 則 。 故 灝 請 無 條 件 停 戰 

之决-&案典^等現有之决 - s案草荬間之區別 

並 不 亞 應 用 憲 章 與 陰 違 憲 章 間 之 區 別 。 因 

憲 章 未 曾 規 定 會 員 國 僅 在 考 慮 其 所 , , " 爲 公 

正&"理之政冶條件時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。 

因；^决>>É案草案承,,忍亜拉伯ig镀得若干 

勝fij外——勝利僅屬彼等之幻II而已一m 

戒用武力攻搫W色列國及耶路撒冷之絕對義 

務，故使菩等所處之境地典聯合國宇旨及原 

則相去甚廑。安圣理,會小is;促P清亞拉伯國 

家順應理拳會之實旨，反有促請安全理事會 

順 應 亞 拉 伯 國 家 所 爲 公 正 合 理 之 條 件 者 。 

本人願欤^决案草案作一討》喩，但對 

草案提出jy前之、申述則不擬赘諭及之， 

因其所沙及者if多係無批誶之钹Sffi亞拉伯代 

表已表示之意見外別無其他内容。且其中任 

何 一 [ 第 2 0 六 次 會 i « ] 均 不 能 予 人 W 任 何 

屮立之印象。 

是W安全理爭會再度镀悉之耶路撒冷停 

戰條件，僅係由巴勒斯坦高极專員與亞拉伯 

同Sâ>â定，而從永送請任何潜太當局徵詢同 

f 0 

停戰協定巳在耶城訂立，但被某猶太團 

體破壌之^純係武晰之；^，而毫無根據。所 

稱 停 戰 協 定 及 檑 太 人 之 破 壤 其 來 a ? 祌 玄 

妙，停戦委員會始終駐留耶城，並在該地工 

作 ， 但 其 所 有 之 通 飘 中 並 未 述 及 该 項 協 定 

之 存 在 ， 亦 未 能 覓 得 協 定 之 原 文 。 其 此 時 

在安全理事會中苒倡此《a者無非钬求掩钸巴 

勒 斯 坦 今 日 撩 勢 之 基 本 性 s , 此 卽 J W 色 列 臨 

畤政府巳應安全理睾會之詢問，表矛願 f磋 

商無條件之立卽停戰，而此種表示，一如猶 

太人之停戰請求，雖已提出數日，任何他方 

當爭者迄未置答，且安垒理事會亦未取任何 

行動。 

吾人《爲亞拉伯國家代表如欲表矛其企 

木 耶 城 和 年 之 熱 誠 ， 不 妨 宣 吿 其 有 郎 發 怖 

停戰命分之願望，如此則铰徒託ai構之; ipJ 

j y 曲 解 艾 今 日 之 暴 力 及 濟 聖 行 爲 係 屬 正 當 , 

當多實效。 

此 項 情 形 辛 ' 》 可 爲 測 度 有 無 誠 盲 之 撐 

卓。倘有任何代表團提出卽時成復耶城和平 

之煶案，吾人當立卽澈底合作加J^dut論。 

吾 人 對 於 猶 太 人 無 須 防 衞 j t i t — 大 學 及 

醫院而應委託Abdul lah王加W保讓之奮見顚 

然;T能接受5 Abdul lah王固無报保讒Hebrew 

大 學 及 H a d a m h 醫 院 ， a _ 其 本 人 軍 隊 方 

均 無 權 進 入 各 ; ^ 建 桀 物 周 圍 六 十 哩 內 之 地 

區。又fr,玄建築物應如何加W佔用，由何人駐 

防及保讒，Abdullah王亦無權過問。因;t二組 

織 之 及 宇 旨 旣 遠 非 A b d u l l a h 王 所 能 了 

解，自决不能任貢落於亞拉伯軍圑無益之佔 

領 中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應 質 詢 吾 人 何 將 

H e b r e w 大 學 及 屮 , C i 醫 院 交 由 A b d u l l a h 王 處 

置 ， 而 應 追 間 A b d u l l a h 王 及 其 軍 隊 何 " i i 須 

進 入 S c o p u s 山 附 近 。 

吾人對於英聯王國代表演5ft [第三〇六 

次 會 > â ] 中 之 敍 述 史 實 部 分 所 咸 之 主 耍 典 趣 

厥 爲 其 所 顯 露 之 厝 感 與 現 在 攻 撃 " 色 列 及 毀 

壤 耶 路 撒 令 聖 城 宗 教 衞 生 文 化 屮 C l 之 亞 拉 

伯 國 家 所 具 有 者 相 同 。 因 吾 人 在 ^ 項 晞 史 記 

錄旣未見有^^立之態度，故亦;^能在理拳會 

現有之决nâ案草案中覓得之。亞拉伯國家對 

安全理事會停戰决nâWf表矛之,然拒絕莧有 

認 爲 係 婉 相 之 ^ 出 之 ， 故 值 得 旗 重 考 廛 

者。在座聞而驚愕者或不僅吾人而巳。縱令 

所稱屬實，聞者亦。有未安，因安垂理事會對 

此 種 違 抗 態 度 ， 卽 W 有 鱧 之 ^ 表 亦 雜 加 

jy^可。自屮世紀以來未响被毆打而因殹打 

者 之 笑 容 慰 藉 者 。 據 實 言 之 ， 亞 拉 伯 之 担 

絕 乃 係 最 激 ？ Ï 最 強 硬 之 ^ 言 表 > i 者 。 

同盟者相互濟助乃固有之責任。一國政 

府 草 擬 演 ^ 或 提 案 jy 圖 協 助 》 盟 國 政 策 所 企 

求之政治目的，殊不足異。惟安全If事會之 

理 事 國 屮 ， 所 負 之 憲 聿 上 義 務 未 爲 同 盟 關 

係隱蔽者，對於聯盟者之正常奮見及屮立者 

之意見應慎加®別。 

猶太人之堅持無條件停戰之原則非爲新 

j£或權宜之態度。若停戰之益，僅見*^JW色 

列國成立W後殊非爭實。按列席力'本理事會 

之 糟 太 代 表 早 在 猶 太 國 成 立 若 干 屋 期 w f i ̶ 



再表亍願作*K條件停戰之談t l ]。 ^ > 有 * 可 稽 

者計四次。再*在巴勒斯 i f l之猶太代表亦一 

再 向 各 有 關 方 面 表 ; ^ 其 相 同 願 望 。 f 一>1决 

s i 案 所 予 吾 人 ; 權 利 於 和 平 之 琅 境 屮 始 得 行 

便，就此SA而言，潜太人之目的與Jt"對方所具 

有者根本4同，因後者之目的睢戰，始能實 

現之。此項爭實足J/sS:明雙力耍求之傻値各 

異。倘和平存；,猶太國之建立及鞏固當能 

镀 有 進 展 ， iU 自 另 一 方 面 言 ， f i 和 + 存 7C ， 

則亞拉伯人卽無法遂其消滅或限制JW色列國 

民生存之目的。以色列國之創建者需娈相平， 

但 " 色 列 國 之 破 壤 者 則 需 苹 。 猶 亞 二 方 

對安全理爭會#£條件停戰之重耍呼籲WfW答 

覆 遒 異 者 决 非 因 ^ 二民族具有:^同之倫理觀 

含，而實由於上述之客觀條件仏然。 

亞拉伯國家代表在彼等昨FJ之長篇演53 

屮 曾 宣 稱 願 奮 停 ^ ， 但 W 色 列 方 面 讓 

等 若 干 利 益 : ^ 條 件 。 W 色 列 亦 願 會 " 戰 ， 且 

：m小要求任何國家作任何犧牲。亞拉伯國家 

代 表 主 張 嚴 禁 W 色 列 於 任 何 方 面 充 實 其 力 

量，但同時4得對亞拉伯國家加W類似之限 

制。此項主目6^之達成有賴力,獲致安全理 

事 會 之 協 助 " 防 遏 W 色 列 作 武 器 及 人 力 之 增 

援，而肆行侵略之亜拉伯國家則可動員其人 

力 物 力 作 下 一 次 攻 撃 之 用 。 

此 種 d : 便 " 色 列 在 武 器 人 力 兩 方 面 轉 

W之實向已見於赏施禁連及禁止有防讅能力 

人員人境之耍汆。亞拉伯國家發â人屢次提 

出苛刻要求，卽W色列應便其移民及防锲政 

策與亞拉伯之暴力相適應，而此次提出之决 

案草案卽W滿足此二耍求爲主旨及某礎， 

豈 非 巧 合 。 亞 头 求 倂 入 , 》 决 案 草 * 如 此 

融/合無間，在技#上吾人不得不表示欽佩。 

等中或有人惋惜此種行動之結果者，但 

其 表 演 之 佳 妙 則 I I 表 異 故 當 吾 等 展 閱 

决^案草*時，卽覺；^草案與亞方之主要 

目標初無二致，而亞拉伯#隊，爲實現此等 

目標，業LLiJf諸武力。 

> ^ 决 , 案 草 案 之 第 二 段 内 稱 " 促 請 雙 力 

發佈在四星期之期間内^止一切軍事行動之 

命 令 。 " 

故 其 所 可 給 ， ^ 人 者 僅 係 暴 風 雨 # 作 ^ 

前之一時平f11î， H̶俟此項期間終了，暴力 

之 用 勢 將 變 本 加 厲 。 故 吾 人 對 於 此 四 星 期 

内 桥 有 何 種 情 形 發 生 須 先 加 審 究 。 ^ 草 案 

所規定之休戰，：lt用f何在？其目的係在加 

強 何 方 地 位 ' 在 削 弱 何 方 力 畺 9 W上之《案 

郎 可 從 具 有 决 定 性 之 第 三 四 兩 段 屮 得 之 。 

该决ni案草案之眞正傻値必芽I由此二段加JW 

M定，蓋因此二段係將純粹而無條件停戰之 

央 桌 一 變 而 爲 f t 隋 政 冶 條 件 之 停 戰 决 i i * 故 

也。 

第 三 段 促 溏 雙 方 " 擔 承 彼 等 在 停 戰 

期間决3引致戰 l sL^員或現屆兵役年撖之男 

"：進入P勒斯W"o 

此 種 表 面 上 屮 A 之 措 詞 實 具 有 欺 騙 性 

質 ， 蓋 因 亞 拉 伯 侵 略 者 之 人 力 來 源 依 賴 

人 民 之 移 入 及 i » 屮 相 當 數 目 之 壯 健 男 T o 

彼等所依賴者厥爲鄰國屮正規軍之動員及調 

遣而巳。是故亞拉伯爲重櫝戰鬥所需實力上 

之補充，完垒不受該决ni案草案之影辔。伊 

拉克軍隊可自由移入外約但，結集*^Mafrak， 

然後調派辛邊界地帶W備*^四星期後之苒作 

攻 擊 。 1 ^ 昭 ; ^ 决 案 草 案 規 定 埃 及 軍 隊 仍 可 

在~彝士菌域展鬨陣線，而tiE利亜之增援部 

隊 亦 能 馳 赴 邊 界 ， 但 W 色 列 國 — — t i 有 " 色 

列 國 一 圃 — — 則 ^ 降 其 國 格 W 接 受 + 權 上 之 

限制，而其移民政策將由他國支配。安垒理 

爭會無權要求接受此類義務無可F辩。吾～ 

欲 * 了 解 爲 何 W 色 列 國 須 反 對 此 種 侵 1 ^ 其 

固有上權之行爲，則毹B假設安全理举會對 

英帝國之移民活動訂定限制條件，或對美國 

移民率有所决定，或規定毹有婦孺始可移入 

加拿大等淸形卽可管見。 

W色列國之肇建，其基本宗旨厥爲保證 

猶太人民經二千年之努力而獲得之自由移人 

其本十之公<; 7 J權利。當 jy色列代表列席此 

而 宣 吿 移 民 入 W 色 列 國 十 乃 專 屬 ; ^ 國 政 / f f 

管轄爭H之時實寓有重大之厣史盲義。因'该 

宣 言 屮 ， S t m m a 及 P a t " a 小 存 在 ， E m p i r e 

Hejiwood及Ocean Vigour方已滅跡，|fn Exodus 

之小幸举件並成往爭。備受折磨之jy色2«J遺 

族與其正統繼承者之間無任何船舶艦隊存在 

W阻徺其聯絡之爭莨使五月十五日成爲猶太 

人 民 瞜 史 及 阈 外 交 史 中 重 要 之 一 日 。 國 家 

J權給有多種自由，但特就猶太歷史而論，獲 

取進人地球上一角之充分自由權實有卓越之 

命首。W色列國决不因受侵略者之攻擊而放 



棄此種某本自由權。縱分w色列國對:h :任何 

國家自由權可作讓步,斜*^人境自由之衞讒， 

不予貫澈。故該决議案草案之第三段*足《 

危害以色列國立國之根本〖京則。 

第三段含有 W色列國擁有充分人力可 

在W後四星期内捍衞國十之育。因此，：K人 

數决不能任其增加。Y色列國之人力已勉可 

防衛龙國境，使其本國命運不致悉人侵略者 

之掌握，實已不妥。此種淸勢顒然不能任其 

艇 櫝 。 是 W 必 須 設 法 在 未 來 四 星 期 內 ， 巴 

勒斯坦^境外之亞拉伯軍隊應使能自由增援 

而决不可便W色列新圃民屮有防衞能力之人 

員堦加因而加強W色列审爭地位W致此類增 

援之實效將有所抵銪。在四星期之 f f ï間内W 

色 列 軍 隊 將 停 止 墦 加 而 亞 拉 伯 方 面 之 軍 事 

勖員,將在鄰^8 "國內任奮進行。倘此項It勢 

發 生 ， 則 將 來 情 《 當 更 可 適 合 所 ； I "巴勒 

斯坦問題最後之解决"。 

當 菩 等 閱 及 第 四 段 時 ， 不 僅 覺 中 立 之 

事實已不存在，卽屮立之託詞亦已姨棄。吾 

等不妨試讀該段"觀吾人之目辇之證據是否 

可信 

安圣理事會"促諝雙方及各政府在停戰 

期間禁止將軍用材料輸人巴勒斯坦"。理事會 

將注意及軍用材料之禁止輸入僅W "巴勒斯 

i f l " 爲 限 。 

第 三 段 規 定 人 力 M I S , 而 第 四 段 則 規 定 

關係重大之軍用設備及武器問題。吾等試將 

第 四 段 之 中 立 辭 句 轉 譯 爲 簡 單 而 具 體 之 文 

字。第四段P胃飛機得輸入埃及。第四段謂槍 

峨 得 輸 入 外 約 但 ， 又 謂 戰 車 得 輸 人 敍 利 亞 

及 黎 巴 嫩 。 吾 等 昨 日 镀 知 大 量 軍 火 之 主 耍 

來源。因此，依昭第四段之規定，現在對耶 

路撒冷及W色列國作侵略戰之五個軍圑中之 

任何一個均可任意增加其軍器而不受任何限 

制。但當武器源源不斷進入埃及，外約但蘇 

地亞拉伯及黎巴嫩之際，任何軍用材料俱絕 

對不得输入W色列。此種片面之禁運將加諸 

被侵略之國家而有利^十日Ja前尙被稱爲侵 

略者之各國。 

吾等自此種極重要之一段屮不僅可W窺 

見該决纗案草案之後果並可探知其目的。赞 

同此項决ni l案草案者匪但不願W色列加強》 

倉卒間籙集之防衞力量，且使亜拉伯國家 

之 正 規 軍 隊 得 任 f 镀 得 配 購 及 補 充 ， 對 

此項補充則由英聯王國政; f f負有不斷伊應器 

材之所謂責任。此，從爭自衞之軍隊將受停 

運軍火之限制，而侵略軍隊之武器則將取用 

^ 竭 。 縱 令 將 該 决 案 ， 案 加 W 修 正 ， 而 悚 雙 

方在現階段》 i同受停運軍火之限制，此項情 

勢亦锥改善，而僅快優勢歸)S*Nf£最近數虽 

期内積有人量軍火之一方而巳。此種優勢將 

屬何方，固無疑問。各亞拉伯國家擁有一切 

獨 立 ， 家 之 資 源 è 特 椹 ， 巳 在 最 近 數 , 期 內 

獲有充分準' i作將來攻擊之機會。而我枘太 

人民单備防衞之機會刖僅â現在通太國之建 

立而開始。是故修改此項規定仍有不足，而 

應使其内容完全改變。 

安全理亊會匪但7麼對自衞者片面實施 

禁運，致有利 i î^侵赂者，或,侵略者及自衞 

者俱實行,運,而應確n?其本身之責任,乃7「 

决擇政策俾予 fJK用武器W自衞者W便利，而 

予 需 用 武 器 W 從 爭 侵 略 者 利 。 項 提 案 

旣 將 有 片 面 實 施 , 運 之 後 果 ， 故 吾 人 不 得 不 

推定其用啻亦在此。第三四兩段與任何停戰 

决議完垒不能符合。此等規定無異爲W色列 

之桎梏，而Jt對方及侵略者;TfW消滅W色列 

爲目的之軍事隼VI之任何階段中可不受任何 

限 制 一 因 3 决 譏 草 案 屮 未 有 隻 宇 規 定 亞 

拉伯國家之軍睾行動將受任何限制故也。 

縱分計及同盟國間之偏見及措辭上之巧 

妙 ， 菩 人 對 二 段 規 定 用 C 之 陰 險 仍 4 寒 

而 慄 。 倘 W 更 具 體 之 詞 句 擬 具 ^ 决 遘 草 案 ， 

則更可明確規定如下 

"因隳於吾人厭恶 jy色列之存在， 

" 故 在 四 星 期 內 應 停 止 其 軍 隊 人 力 及 物 

資上之補充，但侵略W色列之亞拉伯國家則 

可任盲"一在,邊境動員，配備及武装。' 

當菩人讀及第五段時深戚其内容上有急 

遽 之 轉 變 。 因 萁 措 ^ 自 斷 然 之 , 令 一 變 而 爲 

虔 鉞 之 盼 望 ， 其 屮 规 定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" 促 請 

當爭雙方梂取一切可能之防範步驟 jy保讅聖 

地及耶路撒冷城。"吾人不須猶豫卽可建議此 

項 t e 請 應 適 用 何 方 。 現 巳 斷 然 判 明 耶 路 撒 

冷 和 平 之 展 望 與 A b d u l l a h 王 及 ; ^ 城 距 離 之 

間有直接之關係。此人爲 *耶路撒冷故决不 

應爲;^地之統治者，而立於聖廟廢墟中之亞 

拉伯軍團在勝史上現已典Tuus軍圑爲伍矣。 



i l 决 ^ 案 第 三 四 兩 段 ^ f 所 規 ; É 之 步 驟 

不僅可與亞拉伯國家一具有决定性之#爭優 

勢 ， 且 含 有 第 七 段 眄 ^ 之 確 定 政 治 s 的 ， 因 

第 七 段 规 定 促 睛 聯 合 國 調 解 専 員 " 擬 具 與 

巴勒斯《1最後解决辦法有關之建p«提送安全 

理事會。"調解專員依昭此段之規定獲有未經 

大 會 授 與 之 椹 ， 而 成 爲 一 入 法 庭 ， " 决 斷 當 

爭者間互相銜突之權益。其任務開始乃；&"大 

會 命 令 " 最 後 解 決 巴 勒 斯 W 事 件 / ^ 個 月 w 

後，郎在^項命令因檑太國之建立而行諸實 

施數萆期]^後。依叩大會决,義案所訂之任務 

規 定 1 調 解 専 員 I 净 爲 促 f 巴 勒 斯 坦 愤 勢 之 和 

平 , 慇 而 作 ^ É ， 別 無 其 他 榷 力 。 故 彼 m 

權 作 t 述 之 斡 旋 而 已 。 但 依 本 决 > ^ 案 ， 則 

調解專員成爲一種由一人糾成之特別大會， 

其任務爲就安全理爭會所不能或無權評斷之 

* 項 擬 具 建 s i 提 呈 安 全 理 爭 會 。 

關 * ^ 安 全 , 爭 會 婊 格 限 制 其 職 務 持 

和平及安全，及3t小能對其所受理之任何問 

題執行或建pi政冶解决辦法，安全理事會;T 

久"卜)li曾接有各方面之種種抗pft。安全理爭 

會之使命根據現存之政治爭實係在促成所有 

當 事 者 間 之 和 I 。 對 色 列 國 所 建 立 並 經 大 

會 所 核 准 之 主 權 與 獨 立 ， 事 會 無 權 干 預 。 

安全11爭會旣無權採取行動W影齄任何國家 

之 上 權 及 獨 立 ， 自 方 無 干 涉 色 列 國 憲 法 制 

度及 f i îH完整之任何權力。憲章第二條第七 

段規定 

"本憲章不得H?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 

質 上 屬 何 國 家 內 管 轄 之 拳 件 ， 且 : i f e 不 要 

求 會 員 國 將 < ^ 項 爭 件 依 本 憲 章 提 請 解 决 。 " 

故 任 何 國 家 不 論 其 是 否 奮 員 國 然 均 無 

義務將:H:憲法或領卜之完整置*^安垂理事會 

權力之F^。倘安全理爭會企圖干涉idl色列之 

移民入境政策或企圖影響業已^成之政治解 

决， f i係赶越其權力。管轄自由之原則不僅 

適用於移民人境，且亦適用於一國爲確得自 

衞 而 梂 取 之 合 法 手 段 。 时 一 圃 犯 , 憲 章 第 七 

章所規定之侵略行爲外，安全理事會對其軍 

隊 之 組 或 墦 強 均 無 過 問 之 權 。 

倘吾人對本决案草案詳加審>；^，則益 

易察見Jt屮妆雜矛;5之>*論，與假託之辭及 

1 參 閱 人 會 第 二 次 特 別 ;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號 

補編决案一八六（特二）。 

幻 管 之 語 氣 相 參 雜 — — 其 假 者 爲 j y 色 列 國 

ak>f存 f r，其幻«者爲巴勒斯 f f i猶太人仍未 

獲冉獨立之地位，故對其命運仍可一再改造 

W^Jc適â "本决Je案草案中具有伸縮性之規 

定。安全理事會自:^應信賴此種掩飾爭實之 

表示。LL勒斯IN之將來已有定局。最後之解 

决 辦 法 : ] r 已 决 定 。 國 際 裁 , 機 蚰 對 色 列 

所具有之權力方W典任何獨立愛好和+國家 

之 自 由 及 無 限 制 之 國 內 管 轄 權 相 適 合 者 爲 

限。 

W色列臨時政府業已保證對調解專員;h 

3 U î 務 上 作 充 分 之 合 作 ， y 色 列 政 府 將 與 

調解專員商5t任何有關W色列圃典其鄰邦間 

和平關係之步驟。但W色列政府不能典任何 

人 商 S t 有 關 " 色 列 之 存 在 國 格 頜 十 完 罄 或 

獨立等菜本間題。此等問題已小復爲訣判或 

辫論之對象。此等問題鹰卽"其現狀爲单,但 

妥適之調停努力屮仍可使其適合於屮東和 

平上之需蚤。 

最 後 ， 本 人 擬 就 决 ^ 案 草 案 之 末 段 作 一 

簡 短 之 批 誶 。 段 對 憲 章 第 七 章 忽 作 ^ 誠 之 

表亍。IS容吾人就其背景加 jy明晰之撿5J"。 

五個军圑侵入巴勒斯坦領十業經策動國家坦 

白 自 但 此 項 事 實 仍 未 視 爲 係 探 取 第 七 章 所 

规定行動之適當根據。拒絕安全理爭會停戰 

籲之違抗行爲方未視爲足W構成任何和平 

之威脅或破壤。但於此»勢已有改變。因吾 

人 現 有 一 决 案 足 W 削 弱 W 色 列 軍 ^ 力 量 ， 

而任令亞拉伯圑攻軍隊自由活動，且將強使 

整個巴勒斯 iH問題重行改易其發展方向。 

故 J W 色 列 國 ， 拒 絕 接 受 本 決 n i 案 乃 屬 

明镅之事。睢有^ jh^情形屮第七章所規定之 

制 裁 及 懲 罰 始 可 適 用 。 故 第 三 四 七 各 段 中 

引 用 ; t章 之 規 定 足J W暴 露 其 用 t ，乃&顚倒 

是非，混淆侵略與自衞之事實，W色列國雖 

於四面受侵略威脅中從爭作戰，闪其拒絕他 

國蠶食其領十，担絕瓛降或妥協其二千年來 

艱苦5^力W求實現之建國"a的，故須加W審 

章之政冶遯力，》â使就範。 

> ^ 决 , A 案 草 案 之 目 的 可 自 其 文 字 中 測 

知 ， 實 爲 其 特 點 。 此 等 目 小 Û 括 抑 制 亞 

拉 伯 之 侵 略 或 色 列 圃 典 其 鄰 邦 得 W 和 睦 

相 處 。 爭 實 上 3 項 决 p i 並 非 停 戰 決 而 係 

一 種 戰 1 Î 中 偏 祖 某 方 决 i « 目Wff太 



造成侵略者之實力一一本人願苒申a, <2略 

者之宵力未^；：!决-悉任何規定之——M 

犧牲者自衞力量間之重大差別。在此種片而 

有 利 之 辦 法 實 行 四 星 期 " ^ ， 根 摅 第 二 段 之 

所 與 戰 毕 似 可 & 安 全 理 事 會 默 許 下 苒 度 發 

生，屈時之 f t勢，或將使戰，之結果，與迄 

今雙方實力尙稱均等之蓆形下所促成者，頗 

有不同。 

吾 人 爲 倘 安 垒 ！ " P * 會 摒 棄 : ^ 决 ^ 草 案 

中 之 4 " A 规 定 ， 並 察 及 P H ^ 期 來 A 滑 辯 論 屮 

所 剖 析 f : 巳 無 可 辯 之 爭 實 ， 卽 可 脫 離 此 種 

紛i«Lfe勢。丄：!；^举赏已無可隱蔽。五個軍圑業 

已自在旦本國邊界JW外活動，而且懷有毀 

滅他國完整之公開目的。安全 i f爭會促請停 

止暴行方已經其拒托。各；^軍圑現在他國境 

内肆行屠殺摧毀，以求遂JT領十及政治擴張 

之野I :。此皆目S'J I T 勢 + 之 顧 著 爭 宵 。 凡 

掩 此 等 争 實 之 政 俜 成 功 。 凡 不 W 此 等 

争 實 爲 根 據 之 决 卽 係 忽 視 問 題 之 眞 相 。 判 

定侵略，恶之工作方無眞正困1S(i。亞拉伯國 

家已違a憲章，而本决NI案草衆及 IL"所計及 

之政冶上譲步，反割此種違抗行:F§加W酬報。 

决 案 亨 粜 不 持 公 允 能 度 非 出 偶 , 

：ft最-4^耍規定ffi可反映一種不公^之偏見。 

Y色列國自成立 "來與安全理一*會合作 

之情形有*可稽，故#1其愛好和平之盲向無 

苒 提 供 B 书 明 之 要 ， W 色 列 國 ， 一 如 其 他 任 

何爱好和平之國家，將JT爱好相平之啻向及 

維拧完整與獨立之責任視爲不可分離。"色 

列圃本〗,聯合國謇章所負之義務，不作任 

何有损其他圃家獨立完整之耍求，現願確保 

自 矗 並 盼 1 〗 世 界 和 之 偉 大 目 撐 有 所 R 獻 。 

(自此時起開始便用接櫝傅譯） 

M r T A R A S E N K O (每克蘭,瓧會丄義共和 

國）吾等現有兩種文件，卽*聯代表團所提 

出之决1^案^ * ，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團 所 出 

之 决 案 ， ； ； ^ 二 萆 案 對 於 安 全 现 爭 會 s i 

程上現有之間題擬有完全4同之二種解决方 

案。 

蘇聯；£决>^案華案係JW 乂須依<¥聯合國 

竈 章 之 î T A 神 解 决 本 間 題 及 公 平 促 I 亞 摁 雙 

方人民利益爲上旨。英聯王國决 - I案草案之 

目的則4 ；FT依叩聯合國謇章;^*A祌W解决本 

K 題 ， 或 満 足 亞 槽 雙 方 人 à 之 合 法 要 求 ， 

而 完 垒 在 其 他 方 而 。 若 謂 英 聯 王 國 决 案 之 

口 ^ ^ 係 ^ 破 壞 " 色 列 國 及 摩 ^ 巴 勒 斯 1 1 1 之 糟 

太人K方非力份。英聯王國之决>a案^便安 

全 理 爭 會 對 巴 勒 斯 M 目 n i j 之 F T 勢 採 取 一 種 

^ T 涉 之 政 策 。 此 乃 英 聯 王 國 之 傅 統 不 下 涉 

笫 略 ， ^ 人 追 懷 旣 往 ， 實 有 所 警 惕 。 

英聯王國决p«iJt桊之第一段卽使莘人知 

所 戒 權 。 等 隳 於 雙 方 最 近 在 安 全 理 ^ 會 中 

所 作 之 ^ 明 ， 則 ; f 如 何 解 稃 下 列 詞 句 ' 安 全 

事 會 ^ 在 不 損 及 亞 槽 雙 方 之 櫂 利 要 汆 

及〉地位之條件下促成巴勒斯坊敵割行爲之停 

止 " 吾 等 最 近 P B 及 當 , 國 之 一 方 一 再 聲 

稱 ; ！ 國 自 ^ 爲 有 不 可 剝 奪 之 裉 可W 憑 藉 武 力 

干涉巴勒斯W之内政，毀滅JW色列國，並JYI 

恢 復 秩 序 ; R 藉 口 ， 羅 炸 J W & I 列 之 和 平 城 市 。 

倘 * 等 願 奮 加 W 接 受 ， 則 四 星 期 Y 後 該 當 事 

國 卽 可 援 引 此 項 决 定 而 ^ 安 垒 理 傘 會 業 已 認 

可上述之槽。本人3?爲;^段伏有種種危險，一 

如本人適已述及省。 

英聯王國决》É籲請停戰。就其本身而論， 

用會非爲7善，但安全理爭會之颧請停戰巳 

朥數月。，項籲清是否奏效？ 未奏效。:ÎT故 

安 在 ？ 厥 因 翥 事 國 之 一 方 自 具 , 4 可 剝 奪 

之權，可用武力攻搫巴勒斯w人民及以色列 

國 所 致 。 吾 等 現 有 何 種 I I 由 可 W 盼 望 菩 等 W 

作之第十次或第二十次停戰呼籲將在第三個 

月屮發生7同之效果？安全理4»會所作之呼 

籲次數實巳不少。吾等採取更有效步驟及行 

動便戰事確s停止，此其?1=矣。 

保 護 聖 地 踌 形 之 籲 ! ^ 形 方 同 。 何 人 能 

加 W 反 對 此 種 籲 斷 f f i 加 À 反 但 

吾 等 須 牢 卩 E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一 苒 籲 已 完 全 

被亞拉伯國家忽視。 

英聯王國决SI案T«，案中之諸段，乍視之 

下似無弊*+。但果钿加©索1探求31：義刖可 

知:IT係促祯安全理事會繼績小採行動並苒滋 

過 丰 ^ 對 常 事 國 之 一 方 不 加 W 義 務 之 决 

案 。 當 事 國 固 執 J T 見 解 , 爲 彼 爲 J L : 在 巴 勒 

斯《1行動之唯一裁判人及公斷人，而安全理 

事會在法為b及道義上俱無下預或裁判此種 

行動之桄。由此可見卩手籲及虔誠之願望ffi但 

4 能 解 决 巴 勒 斯 I N 問 題 ， A 將 : ^ 延 時 日 ， 而 

{ I L L 勒 斯 州 局 勢 惡 化 ， 侵 略 者 j > À 成 有 利 

FT J I W 便 作 更 危 險 之 侵 略 行 勖 。 



英聯王國决《JI案草案中之一切所謂"積 

極"辦法^屬片面性質。如《^辦法僅顧及當 

事者一方之利益，故額然有奮;fil害他方之利 

益。此等辦法旣不客觀且:r偏私不公。 

試 問 下 列 規 定 盲 義 何 在 4 引 致 新 审 隊 

入巴勒斯 f f l , 4 鼓 勵 或 准 許 外 地 人 民 P 入 巴 

勒 斯 此 項 規 定 之 通 A 及 實 施 : I T 將 使 L I 勒 

期m保拧現有情勢：îË不任其變更乎9倘四屋 

期 W 後 戰 事 s 起 ， 當 事 國 是 否 將 仍 處 / , 與 

行停戰時相同之地位及環境？其地位及環 

境 將 有 4 蓋 勢 ) ; f 然 。 ^ 聯 下 國 提 案 係 W 

下 列 之 預 ^ ; ^ 某 礎 ， 卽 ; r r 四 星 期 後 如 戰 事 i 

起，則一方之地位應巳加強而另一方之地位 

則 將 減 ^ 。 

依叩英聯王國决^案草案之規定巴勒斯 

坦之侵略者應保持3t現有之地位。此Wii i巴 

勒斯m與若干亞拉伯國家間之垒部邊界由現 

在 巴 勒 斯 之 軍 隊 控 制 。 何 人 能 保 證 亞 拉 伯 

軍隊將小繼櫝進入LL勒斯w此區域内？何入 

能保證此已由亞拉伯軍隊佔頜並改充攻擊根 

據 地 之 域 將 4 爲 亞 拉 伯 軍 隊 繼 櫝 使 用 W 筚 

中更多之軍隊及軍火武器？此等軍隊僅需數 

時之時間應用此等軍火武器1；8始作戰，但 

另一方面恢復移民及重將武器輸入W色列則 

非數週或數月之時間不;^功。 I t結果顳將爲 

四^期W後軍爭上之均勢巳有變更。且此項 

變 更 將 極 不 公 允 而 有 利 非 沣 越 入 巴 勒 斯 W 

境内並攻撃其人民之侵略者。 

fl=此時期內甚或^目爲止，武器之输 

入 以 色 列 國 , 受 有 厳 格 限 制 ， W 有 此 種 输 入 

之路錢幾巳全硖封鈹。故菩等决不能謂W色 

列有軍火武器之存 fc l。但吾等是否亦能 i i i現 

W軍隊入侵巴勒斯w之亞拉伯國家方具有相 

同 形 ？ 散 處 近 束 諸 國 之 大 規 模 英 國 軍 火 庫 

及兵—r廠皆可供^等國家應用。再者，軍火 

武器運入此等兵丁廠及軍火庫（此方卽亞拉 

伯國家 '1Î隊之倉庫）者源(&不紀絲奄未受阻 

礙。更有大批軍火武器將自英國繼績運入此 

等兵；1廠及3|£火库，^後供諸現在巴勒斯jrj 

作戰之T隊 i！用。 

是 " ; 1 决 議 案 $ 案 之 此 部 份 建 桌 安 全 理 

事會應承ni'封銥W色列國之行爲爲合法，而 

對入侵LL勒斯Jf l之4?隊則給予更大之機會， 

俾可 i l藉英聯王國之協助，而由英圃兵丁廠 

及軍火庳補充其軍火武器。 

W色列國之移民入境問題自爲猶太國之 

內政間題。安全理事會無侵犯國家zl^權之榷 

力。但本人擬Bti*蓄此爭之另一方面。安全 

现事會之若干代表《;1此種移民入境足W威脅 

亞拉伯國家之安全。本人當首先指出，"色 

列軍隊,Jf^爲自衞起見86遂侵入其國十之他國 

卓隊外，吾人未聞其有侵入他國頜十之*。彼 

等之É1衞行:實爲純粹之自衞。 

其次，已對以色列國宣戰而環橈其國"！ 

之亞拉伯國家，31人民總數不下數千萬，在 

此 I S 形 之 I S '》數?8；(^移民之入境對軍事上 

之均勢是否將有重大之影礬？如"百分比計 

算 ! 1 ,率約爲一與一百或一與五十。， 

猶太人民之移入4足W構成亞拉伯國家 

安全上之威脅，因典亞拉伯國家人口相較， 

贡數甚4。根據此種考盧禁止檑太人入境實 

無理由，否則安全理事會將小免有侵犯國家 

主權之危險，且方違背聯合國憲章之規定。 

本 人 方 擬 對 英 聯 王 國 决 案 草 案 之 末 段 

略加評論。>S段中有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 

之處。：Jt原文如下 

决s i倘當事國之一方或雙方拒絕接 

， 本 決 案 草 案 時 ， 則 本 狎 事 會 將 再 審 議 巴 

勒斯W現有之情勢俾可採用憲章第七聿所規 

定之行動。" 

英聯王國政府公開援助亞拉伯侵入巴勒 

斯 i n 盲 撺 未 足 ， 國 政 府 對 於 巳 引 起 之 侵 略 

自 方 7 能 S ? 爲 满 , ， 吾 等 不 妨 坊 率 言 之 。 英 

聯王國政府爲交戰國一方之利益而積極採取 

步驟，仍成4足，故深願安全理事會及聯合 

國採取相同之袒護一方之不公正態度。 

英聯王國公然祖讒及有利*^當事國一方 

之提案頗有由^方加W接受之可能。本人所 

謂 之 一 方 係 指 其 軍 隊 已 侵 入 匕 勒 斯 坦 之 一 

方。但化另一方面，W色列國政府代表之獰 

朋 已 明 示 S 國 7 能 接 受 英 聯 王 國 之 提 案 。 依 

0^"英聯王國捉案之本會，則聯合圃之一切制 

裁將實施WW色列國。W色列匪但遭受七國 

之 侵 略 ， i 且 將 受 聯 合 國 羞 義 物 資 經 濟 及 

Jî :他之,t i l l裁。此次英聯王國之決草案及英 

聯 王 國 之 居 i l 實 欺 人 & 甚 。 

本 人 根 據 以 上 種 種 考 盧 ， 爲 吾 等 實 無 

法 英 聯 王 國 之 提 案 。 吾 等 不 能 接 受 之 现 



由乃因：多^案僅鬪牽延時日而不能解决本問 

题，且其完全偏袒一方有失平允。，多决n義案 

之目的不;&依Of聯^"國憲章及大會一九四七 

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>a案之糨祌W解决巴勒 

斯ffi問題，而反欲使;^問題益趨複雜混亂。 

ft克蘭代表圑根據上述之種種考盧，7 

能 接 受 ^ 决 ; 案 。 囚 此 特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先 行 

審 hi 蘇 聯 , ! / ? 提 之 决 案 草 案 並 通 ^ 之 。 

Mr IGNATIEFF ( 加 拿 大 ） 本 人 奉 政 府 訓 

令 ， 特 聲 明 加 拿 大 代 表 圑 仍 保 持 上 星 期 

(第二九八次會,i)本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所 

述明之立場。 

GeneralMcNaughton f 五 月 十 二 日 星 期 

四 之 會 屮 明 白 表 亍 加 拿 大 代 表 圑 並 不 準 

備赞同任何提棻便安全理事會放棄第六章所 

規定之和平解决辦法而轉用第七章規定之步 

驟。但諸离任理事圃;Ê行磋商後向安垒理事 

會 報 S "安全理事會停止巴勒斯坦軍事行動 

之命分當事國不予遵守時，可在外交經濟 

甚或武力之壓力（或強制）方而繼績採取之 

步驟"則當別論。 

加 拿 大 代 表 圑 爲 其 代 表 W 表 之 上 述 

盲見仍屬有效。W吾人W爲倘安垒理事會擔 

承發佈第七章所規定之命令之責任，則理事 

會 雋 : / r 擔 承 保 此 等 命 令 實 施 之 責 任 ， 此 卽 

謂 ; ^ FI事會爲>F此目的齒取第七章听規定之 

強制辦法，而7援用第六章所規定之某本稃 

序卽協議及同奮。 

蘇聯代表昨日之提案[文件S /79 4 /Rev 1] 

在本質上與加拿大代表上>？期聲朋屮所引及 

之提案相同。故根據相同之理由加拿大代* 

圑 對 ^ 提 案 不 能 贊 同 。 

自另一方而言，英聯王國代表决nfe案， 

案 [ 文 件 S / 7 9 5 ] 中 所 擬 具 之 方 案 似 可 作 吾 

等W論之適當依據，因其有提-i重作?^力W 

協 P « 方 式 商 定 停 戰 命 令 及 倚 重 停 和 解 

及談判等辦法，此等辦法經已便用，而吾人 

H?爲鹰加充分利用。 

但本人對本提案之若干細節擬保留誶GIR 

之權，蓋因;^决-it案草荬S"段付諸;:寸論時，^ 

人I；？爲:IT文字上尙有待修正處故也。 

(自此時起，開始使用卽時傅譯） 

Mr M A L I K ( 黎 巴 嫩 ） & 現 階 段 之 辯 論 

中本人有一簡單問题請求答覆，此一問题係 

與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昨 日 所 作 之 二 項 赘 明 有 關 。 

代 表 曾 謂 停 戰 委 員 會 一 方 面 與 亞 拉 伯 當 

n另一方而與巴勒斯ffi槽太當局，俱曾舉 

行訣"M。 代 表 又 謂 此 等 談 N 之 結 果 使 停 

戰 委 員 會 爲 " 此事業已損及亞拉伯軍 

*B對本委員會公JF令春之信賴，並巳據實報 

隹 書 長 " [ 第 三 〇 六 次 會 ; & 〗 。 

關方八此^,本人願知上述 IT報是否已送 

^滅嗇長及提送安垒理事會。此項淸報或已 

提 i£而本人7知，但本人ni '爲所有送^«I f書 

長 之 ; 《 1 ^ 是 否 已 及 提 送 安 全 會 實 有 奄 

明之Ji3^。此;?^本人之第一間题。 

本人之第二問題)r係與英聯王國代表昨 

日 所 作 之 1 8 ： 耍 3 論 有 關 。 項 赁 論 係 關 W 委 

任統治終止IFÏ卽耶路撒冷停戰之失敗。英聯 

王國代表在;^次會,&屮曾謂 

根擄吾人自國 l i?紅十字會方面所獲之 

消 & ， 委 任 統 治 終 J h " 後 停 戰 之 失 敗 應 I 由 

Stern圑體負責。" 

本人願再詢問 )1*書處是否已獲有此項IT 

報，如已獲得，刖是否已送達安垒理事會,如 

尙未送達，JT故安在？ 

(自此時起，I菊始使用接櫝傅譯） 

主席英聯王國代表是否有曹予以答覆？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〉 本 

人F]適經黎巴嫩代表詢及事項可有所陳。但 

本人r2爲其問題:m非對本人提出，而係對主 

席或)lie書處提出者。 

Mr M A L I K ( 黎 巴 嫩 ）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

了解完全正確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)81：*長））1*書處從停戰委員會方面所收到之 

一切；ÉFL俱已送>^安全理爭會。 

Mr A U S T I N ( ^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美 國 贊 同 

聯 所 提 出 之 决 案 草 案 。 本 代 表 爲 自 安 

全 5 1 ! 事 會 [ 第 三 〇 二 次 會 - S ] 否 决 美 國 之 决 

> â 案 草 案 [ 文 件 S / 7 4 9 ] ， 及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通 

» 5 性 賓 緩 ^ 之 停 戰 决 n i t 案 [ 文 件 S / 7 7 3 ] y 

安 全 理 事 會 已 另 獲 得 不 ^ 重 耍 之 證 據 。 

吾 人 深 信 在 决 I I I 案 提 出 之 — — 及 ^ 决 

案 遭 否 决 之 — — 相 + 之 威 脅 及 和 平 之 破 

I R ^ t L 存 & 。 吾 人 最 初 未 曾 ^ 論 此 種 I T 勢 是 

否具有國際性FF，及俟發見此種 IT勢確具有 



國 , 性 質 後 始 行 f f t 論 該 問 題 。 吾 人 開 始 作 " 

論 時 乃 根 據 一 種 假 定 卽 ^ 種 i t 勢 係 憲 章 第 

三十九條所稱之任何威脅"。4t具有圃際性 

質之證明遂漸增加，以卞無人能予否 ,L'。無 

人 能 避 免 之 ， 东 無 法 加 " 規 避 。 安 全 理 爭 會 

現 有 之 亞 拉 伯 國 家 之 答 覆 足 明 聖 地 現 有 

戰事之性質。 

蘇地亞拉伯外交部長來電屮之末句謂 

亞 拉 伯 人 民 在 現 , 之 情 勢 中 僅 係 抵 抗 i t 太 

民族主義者之殘暴侵略，此種侵略較讅人類 

展 史 中 之 最 殘 A S 之 侵 略 實 有 無 小 及 。 [ 文 

件 S / 7 8 3 ] 此 豈 非 官 吿 ^ 種 淸 勢 具 有 國 際 之 

關係乎9此實爲蘇地亞拉伯外交部長之見解， 

故 彼 乃 將 本 案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。 如 : r 所 述 正 

確,則所指之國際事件性質極爲嚴重。 

垵及代表在安全理爭會屮曾作何言？菩 

等 須 牢 記 本 人 郎 將 鬨 始 宣 讀 之 聲 明 係 五 月 

二十二日W後所擬具者。本人擬予摘引之理 

由，乃欲對此項和平之威脅及破壊之具有國 

際性質，增加一項澄明而已。 

埃及代表在理爭會之第三〇五次會議中 

稱 ， 

埃及政府備悉安全理拳會一九四八年 

r £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决 [ 文 件 S / 7 7 3 ] , 其 中 促 

請政府及 g "當局，在小妨礙當事國之權利 

i 木 或 立 場 之 條 件 下 ， 4 在 巴 勒 斯 坊 從 事 任 

何 敵 對 之 f 事 行 動 。 關 决 s i 本 人 謹 代 表 

本國外交部長作下列之磬明。"[第三〇五次 

會 議 ] 。 

此項聲明，見jf^簡耍紀錄者,計兩頁餘《» 

[ 文 件 S / P V 305]， J f 後 又 稱 

" 安 全 理 爭 會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

W色列須自稱成立之宣旨發表後，所建議之 

" 戰 ， 僅 足 W 妨 礙 巴 勒 斯 坦 f t 勢 之 爲 一 政 治 

3f體，並足以危及亞拉伯人之地位。亞43：伯 

人曾一苒宣稱巴勒斯坊間題之唯一公正解決 

厥爲建立單一之巴勒斯坦國。此項立場爲各 

亞拉伯國家所赞同及全力堅持者。" 

舍此而外，其尙有何種更明晰肯定之法 

堪 " 1 f t 明 彼 等 之 ; f i 巴 勒 期 坦 乃 懷 有 政 治 目 

的，且此種目的具有國際性質？吾人述及彼 

等:Ë入巴勒期 i n之行爲係具有國際性質時， 

* 然 不 能 忘 却 彼 等 J T 曾 謂 其 & ; ^ 地 乃 爲 維 持 

和，1—一此種維拧和平之辦法辛爲奇特。 

亞拉伯最「1娄員會代表JamalBeyHus-

seim所作之下列墩,，顯示彼等進入巴勒斯 

in之特殊政治性質 

" 三 十 年 前 f i g 帝 國 義 之 野 C ，完整之 

— 國 ^ 強 被 分 釗 爲 若 干 倾 \ ，在實際上:ÎÈ無 

峻域之地榭立《"種4同之峻域，使家人 i t肉 

分離，在宇族社會及人文上彼此間: Ik無區 

分之處，JT̶國分成若干/J國。此種業已穩渡 

若 干 次 醪 史 上 逆 流 之 國 地 理 宗 族 及 傅 統 

上之團結，决小致方小能爲一牴政治策赂之 

宣：;或二三十年之反動潮流所能磨滅。"[第 

三〇六次會nft] 

此誠/^有闢，目的之明確宣言，K所述 

及 之 間 題 當 然 具 有 國 性 。 亞 拉 伯 最 委 員 

會代表在同次會ri i中又謂'最後，吾人之立 

場係自衞而非侵略 " 今 w a û 個 軍 團 侵 入 

鄰國巴勒(？？坦蕞爾之地而槽稱自衞不亦奇 

特 ？ 所 謂 " 防 衞 " 係 對 何 人 而 f 9 乃 指 猶 太 

民族主義恐怖份子 I今爲包園此與本人原籍 

之 州 大 相 若 ， 兩 孀 接 地 中 海 之 半 月 形 地 區 

征服其中之恐怖份子何W覔^派遺五軍之 

衆？ 、 

"最後，吾人之立場係自衞而非侵略。吾 

人之耍求極爲â"法而非武哳。吾人赞成民主， 

JT卽取決，/^人多數。吾人决意維讅民主，隨 

時隼 l i爲此犧牲。吾人雖如是堅决，诅對在 

巴勒斯坦之少數民族絕小阻止其享受憲章規 

定下依民_41原則而有之充分權利"2 。 

此卽謂"吾人在該地之惟一目的爲推翻 

"色列臨時政府，吾人行將W武力改變現狀， 

吾人將自行决定圃際間題。菩等4姊一觀此 

進一步之澄據，^後决定能否避免作下列之 

結齒，卽此種威脅乃係世界安全和 >之威脅， 

乃 係 國 際 之 威 脅 。 伊 拉 克 代 表 M r Naji A l -

Asi l ；&:第三〇五次會pi屮曾代表其區域組槭 

作下列之答氇 

"本人《£謹將大同盟 l iJ書長代表亞拉伯 

各國交來亞拉伯民族大同盟對安全理爭會停 

戰 决 案 之 答 覆 提 交 安 垒 理 事 會 。 " 

，人姑略去一部份而宣讀下列諸段，Jl_ 

H對於8>亞拉伯國i?隊侵入巴勒斯ffi有所《S: 

明 並 足 顒 露 特 黴 

» 摘 自 亞 拉 伯 最 委 員 會 代 表 * ^ 第 三 〇 六 次 

會 中 演 詞 。 



"委任統冶結東後，檑太民族主il黨攻撃 

HI路撒令，潢視雙方前所同盲之停戰命令,及 

五月十二日委任統治围所提出並經停戦委員 

會與亞拉伯諸國所同奮之ft戰協定。五月十 

四日播太民族主;^黨徒不顧安全Pfi事會四月 

十七日决桌,，擯自宵布新國家成立。此項 

决案，；ft潜太巴勒斯in國家未經宣布成立 

mn, ；ft巴勒斯ffi之亞拉伯人民及亞拉伯^ 

圃 均 守 。 此 種 I t 勢 下 ， 並 鑒 於 行 

動 繼 賴 , 生 ， 亞 拉 伯 讅 國 得 a , It有探取 

調協行r力，保衞巴W 之亞拉伯人權利，遣 

送 二 寸 五 失 所 亞 拉 伯 人 民 i q 銬 ， 恢 復 和 平 

及秩序。 

" 今 者 , 通 人 完 垒 钛 ^ 安 全 理 事 會 四 月 

t七日决,義案，盡量利用形勢，改變五月十 

五日W〖w之政冶及軍睾地位W梭，理事會耍 

求亞拉伯諸國停止爲保衞自身及侬復和平秩 

序 之 辦 法 。 " 

3£後又稱 

"關於此举，當前之問题爲停戰是否可 

W制止榴太移艮谮入巴勒斯坦與亞拉伯人作 

戟，是？^可 W 禁止^火輸入？停戰是否可" 

制 止 ^ W ，^人暴行及保*亜拉伯普=1人民之 

安全?"[第三〇五次會》 i ] 

換，之，此實係一籙域钮織爲:Je柹取強 

制行動而企El 入非'tt會員圃所有之倾十之 

— 種 巧 妙 3 f t 明 。 所 ^ 行 動 係 何 人 而 亞 

拉伯國家雖不承I；《係Wi^色列臨政府爲對 

象，但^^；"人勢小能忽視現有之事宵此等行 

動係y以色列國政府爲對象。彼等則謂此係 

對付恐怖份子。縱分所稱屬實，彼等反對JW 

色 列 臨 H i 政 府 之 行 動 寓 , 國 , 性 一 節 仍 3 ^ 

j ^ 響 。 

一個現存之獨立政府7容如此消J^。吾 

人 居 安 垒 理 * 會 席 位 者 可 不 顧 及 此 種 事 

實 而 任 消 滅 。 亞 拉 伯 國 家 現 正 株 取 將 其 涫 

滅之睢一辦法——卽)Kj軍隊開入而消滅之。 

此 乃 一 國 問 题 ， 一 極 甯 大 之 事 件 ， ^ 人 居 

席践能liîl ^ 人 擺 脫 此 事 。 吾 人 7 擬 

作任何有效處骰。考人僅將不斷計論如何談 

判(？"戰一吾人巳作五度嘗《SÇ但皆失敗。 

吾 人 明 知 此 係 違 犯 憲 章 之 行 動 。 人 知 

f 亞 拉 伯 國 家 旣 未 永 助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未 將 

r 》 事 件 出 ， 而 耍 許 進 入 巴 勒 斯 

极 和 牛 如 彼 等 所 稱 者 。 吾 人 自 彼 等 所 供 之 

拳 實 中 港 蕃 , 有 運 用 S 域 間 之 武 力 W 解 决 本 

問題之企圖。吾人方知此係違反憲章第五十 

三條之規定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雖 曾 拒 絕 美 國 决 又 如 

何可再柜絕藓聯所提之决纗9無論如何 I I國 

代表【II將投菓贊成^項决議案。 

J " 席 如 無 異 n i ,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暫 散 會 。 

下 次 會 p i 將 * ^ ^ 日 午 後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

(午後一時十分散會） 

第三百零八次會識 

—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屋期五 

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+ 席 M r A P A R O W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8 "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屮 國 哥 俞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島克蘭藓維埃 f f t t會主 i lJ^和國蘇維埃社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九十二 ‧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i i f ，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

Bey F a w z i ,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M a l i k , 亞 拉 伯 最 

高 委 員 會 代 表 M r J a m a l B e y H u s s e i m , 及 已 

勒》?10攒太建國協會代表Mr E b a n 各 就 安 

全理爭會會^席位。） 

一 + 席 本B午 前 發 言 人 名 單 中 現 僅 有 阿 

根廷代表一人尙未發:？。但阿根廷代表將遲 

到數分鐘。 

倘粹#他代表現擬發言，則本人理當進 

行表决。It本人以爲暫候阿根廷代表到達，似 

較妥善。 

M r A R C E (阿根廷）本人因處理瞎什米 

爾問題W致邊到敬pf鑒原。 

本 人 婧 * 發 S 乃 欲 向 諸 位 報 吿 本 人 接 有 

埃及外長之長m—件，^電之所JW發致本人 

者乃因本人爲大會J "席之故。該電與巳分發 

之一t«雖不相同，方頗相似。It本人仍覺應 

M r ^ ^ 送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， W 便 可 作 適 當 

之 决 定 ， 3 k A 知 埃 及 外 長 ; ^ 電 業 巳 收 * 。 

t " 席 倘 無 代 表 發 ： 、 本 人 願 脫 雜 主 席 

地位將本國代表Bfl對菩人現有之第一决1«案 

作一簡略之磬明。 

̶ 0 



聯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

阿根廷 
Editorial Sudamencana S A 
Calle Alama 500 
Buenos Aires 

澳大利亞 
H A Goddard Pty L t d 
255a Gaorge Street 
Sydney 

比利時 
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

Presse S A 
14-22 rue du Persil 
Bruxelles 

块利維亞 
Librerîa Cientifica y Literana 
Avcnida 16 de Julio 216 
CasiUa 972 
L a Paz 

加拿大 
The Ryerson Press 
299 Queen Street West 
Toronto 

智 M 
Edmundo Pizarro 
Merced 846 
Santiago 

屮阈 
Jt海河南 i f^ 二 Â 

商務印書綰 

哥 ^ 比 亞 
Librerîa Latina Ltda 
Apartado Aéreo 4011 
Bogota 

Tf斯人黎加 
Trcjos Hermanos 
Apartado 1313 
San Jose 

古巴 
L a Casa Belga 
René de Smcdt 
O Reilly 455 
L a Habana 

捷克斯泣夫 
F Topic 
Narodm Trida 9 
Praha 1 

丹麥 
Einar Munkfigaard 
N^rregade 6 
K^benhavn 

多明尼加』》•和^ 
Librcria Dominicana 
Calle Mercedes No 49 
Apartado 656 
Ciudad Trujillo 

厄瓜多 
Munoz Hermanos y Cia 
Nueve de Octubre 703 
Casilla 10-24 
Guayaquil 

埃及 
Librairie L a Renaissance 

d Egypte 
9 Sh Adly Pasha 
Cairo 

芬蘭 
Akateeminen Kirjakauppa 
2 Keskuskaiu 
Helsinki 

Editions A Pedone 
13 rue Soufflot 
Pans Ve 

希臘 
Elefthcroudakis 

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
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
Athènes 

瓜地t，-拉 
José Goubaud 
Goubaud & Gîa Ltda Suceaor 
5a Av S ïr No 6 y 9a C P 
Guatemala 

海地 
M a x Bouchercau 
Librairie ' A la Caravelle 
Botte Postale l U - B 
Port - au̶Prince 

印度 
Oxford Book & Stationery Co 
Scmdia House 
New Delhi 

伊朗 
Bangahc Piaderow 
731 Shah Avenue 
Téhéran 

伊拉/É 
MaokeaMe I : Mackenzte 
The Boflkahop 
Baghdad 

黎 巴 , 
Librairie universelle 
Beyrouth 

盧森僅 
Librairie J Schummcr 
Place Guillaume 
Luxembourg 

N V Martmus Nijhoff 
Lange Voorhout 9 
s Gravenhagc 

紐西閼 
Gordon & Gotch L t d 
Waring Taylor Street 
Wellington 

；g加拉瓜 
Ramiro Ramirez V 
Agencia de Pubhcaciones 
Managua D N 

那威 
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
K r Augustgt 7A 
Oslo 

菲锌？i 

D P Perez Co 
132 Riverside 
San Juan 

瑞典 

A - B C E Fntzes K u n g l 
Hofbokhandel 
Fredsgatcn 2 
Stockholm 

瑞七 
Librairie Payot S A 
Lausanne Gfeneve Montrcux, 
Neuchâtel Berne, Basel 
Hans Raunhardt 
Kirchgasse 17 
Zurich 1 

Librairie universelle 
Damas 

士 耳 î t 

Librairie Hachette 
469 Istiklal Caddesi 
Beyoglu̶Istanbul 

南非聯邦 

Central News Agency L t d 
Commissioner & RisBtk Street* 
Johannesburg and at Capetown 

and Durban 

英國 
H M Stationery Office 
P O Box 569 
London S E 1 

and at H M S O Shopi m 
London Edinburgh 
Manchester, Cardiff Belfast 
and Bristol 

m-M 
International Documents 

Service 
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
2960 Broadway 
New York 27， N Y 

ft泣Ï 

Oficina de Repreaentaciôn de 
Editoriales 

A v 18de』uhol333 Esc 1 
Montevideo 

委 瑞 泣 
Escntorîa Pérez Machado 、 
Conde a Pinango 11 、 
Caracas 

南斯拉夫 
Drzavno Preduzece 
Jugoslovenska Knj iga 
Moskovska U l 36 
Beogard [48C3J 

Sales Section 
United Natiotis Office 
Palais des Nations 
Geneva Switzerland 

S O 3rd Year No 76 

Pk-mtcd m the U S Aft 

J 二處接洽 

Sales Section 
United Nations 
Lake Success 
New York U S A 

Price m the United States 50 cents 

25 January 1949-450 


